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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高〔2023〕267 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3年度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23〕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，做好2023 年

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。

一、认真学习，把握新的要求。各本科高校要结合教育部等

五部门《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》（教高

〔2023〕1 号）精神，认真学习、准确把握本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工作的新要求、新变化，特别是对照支持新增、谨慎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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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及时调减、从严控制等专业的领域范围，按要求做好本校学科

专业改革实施方案制定备案、拟新增专业提前一年预备案、规范合

作办学专业备案和审批等工作。

二、强化统筹，申报新增专业。前期，各本科高校已按照省

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新增设

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高〔2023〕220 号）申报了 2023 年度拟新增

专业和拟撤销专业，我厅组织专家结合我省战略性主导产业、新兴

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以及重点产业链培育急需，统筹研究了

支持申报新增设置及撤销本科专业名单。各高校可登录“本科专

业数据采集”平台（https://hnbk.schoopia.com/；高校用户名：

学校代码 admin；登录密码沿用新增专业预申报时学校已修改的

密码）查询专家论证结果，并根据反馈情况完善材料，按照教育

部工作要求完成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。

三、突出重点，严格申报程序。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通知要

求，按时完成校内审议和公示、网络申报、网络公示等工作。

（一）鼓励支持高校积极申报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。已通过教

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(“合格评估”或原“水平评估”)

五年及以上的高校，可申请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。

（二）增设医学类、中医学类、公安、司法类等专业，应按要

求提交省卫生健康、中医、公安、司法等相关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

的文件或公函。

（三）申请设立或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、项目（含内地与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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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台合作办学）以及在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新增或变更专业的，按

照中外合作办学行政许可程序执行。

（四）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，抓好《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

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》贯彻落实，按照“一校一案”原则，制定

本校学科专业改革实施方案。实施方案目前未提交教育厅备案的高

校，请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等五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

印发《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教

高函〔2023〕218 号）文件要求，尽快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（五）对于停招5年及以上的专业，教育部平台将进行撤销预

警提示，各相关高校应及时将此类专业汇总上报教育厅。

（六）学校要建立健全专业设置定期研究、提前研究的工作机

制，每年根据社会需求、办学定位、办学条件等对本校专业规划及

具体设置进行专题研究。各高校拟于2024 年度申报新增的专业（不

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、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，需于 2023 年提前向

省教育厅提交2024 年度增设专业汇总表、增设理由和基础等材料，

经省教育厅统筹反馈后，于 9月 30 日前在教育部平台“预备案”

专栏填报备案，第二年方可正式申报。次年正式申报备案的专业须

与预备案专业相同或相近。

四、规范高效，做好材料报送。各高校于9月 5日- 7日将以

下材料各2份（含 word 版电子稿）报省教育厅高教处：

1.学校增设专业申请报告（正式公文）；

2.申报平台导出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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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平台导出的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申请表；

4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（见附

件1）；

5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（见附

件2）；

6.2023年停招专业汇总表（见附件3）；

7.2023年拟撤销专业汇总表（见附件4）；

8.停招五年及以上但未做撤销的专业汇总表（见附件5）；

9.2024年度拟申报新增专业预备案汇总表（见附件6）及增设

专业论证报告、人才培养方案；

9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申请汇

总表（见附件7）；

10.省卫生健康、中医、公安、司法等相关部门对增设相关专

业意见的文件或公函。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1.2023 年度本科专业申报

政策咨询联系人：白威涛，焦 阳；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033；

纸质材料报送联系人：焦燕灵、苏艳红；

联系电话：0371-88856040，88856050；

电子邮箱：zyglzx@hhstu.edu.cn；

邮编：450063；

mailto:zyglzx@hhst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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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地址：郑州市紫荆山南路黄河科技学院培训中心楼 302

室（如需邮寄材料，请务必使用中国邮政 EMS）。

2.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新增或变更专业政策咨询

省教育厅合作处联系人：白羽，马强和；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013。

附件：1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

2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

3.2023 年停招专业汇总表

4.2023 年拟撤销专业汇总表

5.停招五年及以上但未做撤销的专业汇总表

6.2024 年度拟申报新增专业预备案汇总表

7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

申请汇总表

8.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

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（另附）

2023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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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
修业

年限

学位

授予

门类

所在院、系

名称
备注



— 7 —

附件 2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
修业

年限

学位

授予

门类

所在院、

系名称

校专业设置

评议专家组

意见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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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停招专业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
修业

年限

学位

授予

门类

停招以前

年招生人数
停招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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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3 年拟撤销专业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
修业

年限

学位授

予门类
撤销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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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停招五年及以上未撤销专业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
修业

年限

学位授

予门类
停招起始年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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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4 年度拟申报新增专业预备案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学校名称

（全称）

专业

代码

专业名称

（全称）

是否

师范

是否审

批专业

修业

年限

学位

授予

门类

所在院、系

名称

校专业设置

评议专家组

意见

专业负责

人姓名

最高

学位
职称

联系电话

（手机）

专业申

报理由
（200 字

左右）

专业申

报基础
（200 字

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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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申请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： （盖章） 填表时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修业

年限

学位授予

门类
所在院、系名称 申报类型 备注

二年
第二学士

学位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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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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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 年 7 月 28 日印发


